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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三角防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现将西安三角防务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21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352号文核准，向不

特定对象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904,372,700.00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

面值人民币 100元，发行数量 9,043,727.00张，期限 6年。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共计 904,372,700.00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 11,382,632.54元，

实际到账资金 892,990,067.46 元。此外，公司需支付其他上市费用

2,853,969.11 元，扣除上述费用后，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890,136,098.35元。



截至 2021年 5月 31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

进行验资，并出具了大华验字【2021】000370号《西安三角防务股份

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验证报

告》，对以上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确认。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848,160,814.37 元，其中：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

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46,695,910.13 元；于募集资金到位起至

2021年 12月 31日止会计期间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59,291,532.89元；

2022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217,763,017.25 元；2023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171,456,953.61 元；2024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278,659,746.54 元；2025

年半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74,293,653.95元。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尚

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110,746,259.98元。

（二）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966号文核准，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 万股，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

33.66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共计 1,683,000,000.00元，扣除保荐承销

费用 25,702,830.18元，实际到账资金 1,657,297,169.82元。此外，公

司需支付其他上市费用 5,641,509.44元，扣除上述费用后，本次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 1,651,655,660.38元。



截至 2022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

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华验字

[2022]000978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799,464,935.03 元，其中：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

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130,225,330.34元，2023年度使用募集资

金 113,041,419.98元，2024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519,868,249.15元；2025

年半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36,329,935.56元。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尚

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937,058,533.94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了《西安三角防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

金的存放、管理及使用情况监督等方面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公司

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执行严格的审批程序，

以保证专款专用。

2、募集资金三方监管情况



（1）2021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1年 6月，公司与保荐机构及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阎良区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安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分行、宁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西安西大街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南大街支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枫林绿洲支行，上述六家银行分别签

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

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职责履行良好。

（2）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2023年 1月，公司与保荐机构及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南大街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

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职责履行良好。

2023年 2月，公司与保荐机构及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锦业路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

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职责履行良好。2023年 11月，公司、上海

三角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及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

议》，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四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四方监管协议职责履行良好。



2023年 12月，公司、上海三角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及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

所四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四方监管协议职责履行良好。

2024年 1月，公司、上海三角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及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署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四

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四方监管协议职责履行良好。

2024年 2月，公司与保荐机构及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宁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西大街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

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职责履行良好。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2021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至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阎良区支

行

2615010104001603
6 150,000,000.00 2,581.35 活期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分行
15685511528600 150,000,000.00 11.55 活期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西安市长

缨西路支行

9610090100236589
22 150,000,000.00 44,180.29 活期

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西大街支行
1200000608174 100,000,000.00 110,403,705.15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6105018625000000
1909 150,000,000.00 123,377.26 活期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至日余额 存储方式

限公司西安南大街支

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枫林绿洲支行
999012023010205 192,990,067.46 172,404.38 活期

合计 892,990,067.46 110,746,259.98

注：

1、初时存放金额中包含尚未支付的部分发行费用 2,853,969.11元；

2、截至 2025 年 6月 30 日，公司“先进航空零部件智能互联制造基地项目”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金额为 110,746,259.98元，均为银行活期存款。

2、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至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西安

南大街支行

61050186250000002
387 1,657,297,169.82 71,045.30 活期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锦业

路支行

11462000000350466 49,874.25 活期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
129916025410663 11,275,909.34 活期

渤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分行
2077330153000218 36,407.15 活期

宁夏银行西安西

大街支行
1200001873527 601,625,297.90 活期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自贸

试验区临港新片

区支行

21656010010005638
7 0.00 活期

合计 1,657,297,169.82 613,058,533.94

注：

1、初时存放金额中包含尚未支付的部分发行费用 5,641,509.44元；

2、截至 2025 年 6月 30 日，公司 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937,058,533.94元，其中，银行活期存款余额为 613,058,533.94元，剩余 324,000,000.00元购买理

财产品。“航空精密模锻产业深化提升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79,165,676.59元，均为

银行活期存款，存放于宁夏银行西安西大街支行专户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锦业路支行专

户。

三、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二）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7月 2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

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2024 年 8月 12 日召开的 2024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设进度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公司（含子公司）使用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 132,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其中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34,000万元，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98,000万元）及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 220,000万元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在

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

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由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于 2025年 4月 11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

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2025 年 4月 29 日召开的 2025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设进度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公司（含子公司）使用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 106,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其中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2,000万元，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94,000万元）及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 200,000万元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在

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

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由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取得的收益为

435.61万元。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投资金

额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资金来源 是否赎回

1 渤海银行
渤海银行（CSFB6M25015A）

理财产品
6,000.00 2025.2.13 2025.8.21 2.25%-2.75% 募集资金 否

2 渤海银行
渤海银行（CSFB6M25017F）

理财产品
4,000.00 2025.2.25 2025.9.4 2.35%-2.85% 募集资金 否

3 渤海银行 渤海银行（22181）号理财产品 20,000.00 2025.3.6 2025.12.29 2.95% 募集资金 否

4 渤海银行 渤海银行（22183）号理财产品 2,400.00 2025.3.10 2025.12.29 2.95% 募集资金 否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金额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

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由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 165,165.57万元，少于募集说明书中拟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和募集资金到位的实际情况，在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前提下，对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进行适当调整，不足部分由公司

自筹解决。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金额
调整前拟投入

募集资金金额

调整后拟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1 航空精密模锻产业深化提升项目 32,541.27 29,891.46 29,891.46
2 航空发动机叶片精锻项目 52,646.02 48,868.56 48,868.56
3 航空数字化集成中心项目 70,716.38 65,871.33 37,405.55

4 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0 60,000.00 49,000.00

合计 215,903.67 204,631.35 165,165.57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主体

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

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对

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暨开展大飞机零部件装配业务的议案》和《关

于新设立全资子公司开立募集资金存放专用账户的议案》，同意公司

本次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暨使用募集资

金及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事项。

1、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情况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三角航空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募投项目“航空数字化集成中心项目”的实施

主体。公司将与上海三角航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实施航空数字化

集成中心项目。本次增加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募投项目为航空数字

化集成中心项目，除此之外，上述募投项目的投资总额、募集资金投

入额不发生变化。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变更前 变更后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拟投入募集

资金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拟投入募

集资金

航空数字化

集成中心项

目

70,716.38
西安三角防

务股份有限

公司

陕西省西安

市
37,405.55

西安三角防务股

份有限公司、上

海三角航空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西

安市、上海

市

37,405.55

2、使用募集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的情况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需要，为推动募投项目的实施，公

司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共 50,000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不超过 37,405.55 万元）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三角航空科技有限

公司。

（三）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实施地点和实施主体、

调整投资总额及投资明细

2024年 4月 1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

事会第十二次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变更航空数字化集成中心项目的实施方式、

实施地点和实施主体、调整投资总额及投资明细事项；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航空发动机叶片精锻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变更航空发

动机叶片精锻项目的实施地点事项。

1、航空数字化集成中心项目变更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投资总额 实施主体
实施

地点

实施

方式

拟投入募

集资金
投资总额 实施主体

实施

地点

实施

方式

拟投入募

集资金

航空

数字

化集

成中

70,716.38

西安三角

防务股份

有限公

司、上海

陕西

省西

安市、

上海

自建

场地
37,405.55 53,680.58

上海三角

航空科技

有限责任

公司

上海

市

租赁

场地
37,405.55



心项

目

三角航空

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市

2、航空发动机叶片精锻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根据自身业务战略布局及实际发展需要，将航空发动机叶片

精锻项目的原实施地点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航空基地二期宏腰路

以北、规划六路以东”变更至“陕西省西安市航空基地蓝天二路 8 号”。

本次变更不改变项目总投资、实施内容及实施主体，仅对实施地点进

行变更。

（四）变更航空数字化集成中心项目建设内容和投资额度

2025年 4月 1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会议和第三届监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变更航空数字化集成中心项

目建设内容和投资额度的议案》，同意对 2022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之“航空数字化集成中心项目”的建设内容和投资总额进

行变更。

1、建设内容变更情况

项目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航空数字化

集成中心项

目

航空数字化集成中心项目拟新建机翼前缘组件

装配生产线、后缘组件装配生产线、壁板组件装

配线、活动翼面组件装配生产线和车间智能管控

系统。

拟建设生产线：飞机中后机

身（包括中后机身、后机身

前段、后段壁板及地板组件

等）装配生产线和车间智能

管控系统。

2、投资额度变更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航空数字化

集成中心项

目

53,680.58 37,405.55 10,031.91 8,273.10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部分募投项目（航空发动机叶片精锻项目、航空数字化集成

中心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进度不及预期。

特此公告。

西安三角防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8月 27日



附表 1：2021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890,136,098.35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4,293,653.9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48,160,814.37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报告期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先进航空零部件智能互联制造

基地项目
否 890,136,098.35 890,136,098.35 74,293,653.95 848,160,814.37 95.28 2025.6.30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890,136,098.35 890,136,098.35 74,293,653.95 848,160,814.37 95.28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无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无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890,136,098.35 890,136,098.35 74,293,653.95 848,160,814.37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

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公司结合当前募投项目实施进展情况，为维护全体股东和企业的利益，经 2023年 12月 2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将先进航空零部件智能互联制造基地项目的

完成时间由 2023年 12月 31日延长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基于审慎性原则，结合公司项目的实际进度情况，经 2024年 12月 27日召开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的议案》，将先进航空零部件智能互联制造基地项目的完成时间延长至 2025年 6月 30日。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先进航空零部件智能互联

制造基地项目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公司董事会决定予以结项。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否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

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

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

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7月 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4,669.59万元及已支付发行

费用的自筹资金 216.53万元，置换金额共计 4,886.12万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

发行费用情况进行了审核，出具了大华核字[2021]0010138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

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

向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110,746,259.98元，其中，银行活期存款余额为 110,746,259.98元。该项目募集资金

投资额 890,136,098.35元加利息收入净额 68,770,976.00元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848,160,814.37元及待支付金额 122,330,256.90后存在差额

-11,583,996.92元，故节余募集资金金额为 0.00元。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先进航空零部件智能互联制造基地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公

司董事会决定予以结项，剩余募集资金银行账户余额 110,746,259.98元（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后实际金额为准）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

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附表 2：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651,655,660.38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6,329,935.5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99,464,935.03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本报告期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

期末

投资

进度

（%）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航空精密模锻产业深化提升项目 否 298,914,600.00 298,914,592.82 4,502,189.31 234,349,379.95 78.40 否

航空发动机叶片精锻项目 是 488,685,600.00 488,685,588.28 13,995,525.06 47,793,552.82 9.78 是

航空数字化集成中心项目 是 658,713,300.00 82,731,000.00 17,832,221.19 27,322,014.01 33.03 是

补充流动资金 否 600,000,000.00 489,999,988.25 0 489,999,988.25 100.00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046,313,500.00 1,360,331,169.35 36,329,935.56 799,464,935.03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无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无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2,046,313,500.00 1,360,331,169.35 36,329,935.56 799,464,935.03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航空发动机叶片精锻项目：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使用进度为 9.78%，未达到计划使用进度，主要原因系：（1）2024年 4月 19
日，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航空航空发动机叶片精锻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变更航空发动机叶片精锻项目的实施地点，由陕西省

西安市阎良区航空基地二期宏腰路以北、规划六路以东变更为陕西省西安市航空基地蓝天二路 8号。新实施地点为公司已有场地，不再涉及

原计划新购买土地及相关配套建设，导致本项目相关土地建设投资金额减少；（2）考虑到发动机叶片为公司新进入的产品细分领域，公司

审慎控制项目投资进度并缩减项目设备的采购规模，以保证项目建设进度与市场订单需求相匹配。综上，使得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进度与原



计划投资进度存在差异。公司将尽快对本项目的投资规模等重新进行论证，并及时进行公告；如需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公司将及时进行

调整，并披露调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2、航空数字化集成中心项目：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使用进度为 33.03%，未达到计划使用进度，主要原因系：（1）2024年 4月
19日，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变更航空数字化集成中心项目实施方式、实施

地点和实施主体、调整投资总额及投资明细，实施方式由自建场地实施变更为租赁场地实施，不再涉及原计划新购买土地及相关配套建设，

导致本项目相关土地建设投资金额减少。（2）本项目原计划新建机翼前缘组件装配生产线、后缘组件装配生产线、壁板组件装配线、活动

翼面组件装配生产线和车间智能管控系统。在项目开展过程中，由于机翼装配技术工艺难度高、已有厂家成功导入国产大飞机供应链、业务

招标等因素，公司飞机机翼相关组件装配导入国产大飞机供应链面临较大不确定性，故暂缓了相关设备的采购。2024年以来，公司通过市场

需求调研、自身业务分析以及与客户沟通，公司对开展机身后段装配业务进行可行性研究和市场论证。公司 2025年 4月 12日披露《关于变

更航空数字化集成中心项目建设内容和投资额度的公告》，本项目的投资总额调整为 10,031.91万元，其中 8,273.10 万元来源于募集资金。

2025年公司预计投资金额为 7,324.12万元。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1、航空发动机叶片精锻项目：考虑到发动机叶片为公司新进入的产品细分领域，公司审慎控制项目投资进度并缩减项目设备的采购规模，

以保证项目建设进度与市场订单需求相匹配。

2、航空数字化集成中心项目：本项目原计划新建机翼前缘组件装配生产线、后缘组件装配生产线、壁板组件装配线、活动翼面组件装配生

产线和车间智能管控系统。在项目开展过程中，由于机翼装配技术工艺难度高、已有厂家成功导入国产大飞机供应链、业务招标等因素，公

司飞机机翼相关组件装配导入国产大飞机供应链面临较大不确定性，故暂缓了相关设备的采购。2024年以来，公司通过市场需求调研、自身

业务分析以及与客户沟通，公司对开展机身后段装配业务进行可行性研究和市场论证。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10月 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暨开展大飞机零部件装配业务的议案》和《关于新设立

全资子公司开立募集资金存放专用账户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暨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

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事项。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公司于 2024年 4月 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关于调整航空发动机叶片精锻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航空发动机叶片精锻项目的实施地点和航空

数字化集成中心项目的实施方式、实施地点和实施主体、调整投资总额和投资明细事项，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已发表明确同意意

见。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2024年 4月 19日，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变更航空数字化集成中心项目实

施方式、实施地点和实施主体、调整投资总额及投资明细，实施方式由自建场地实施变更为租赁场地实施。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自筹资金，共计人民币 13,041.40
万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情况进行了审核，出具了大华核字

[2023]0010184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航空精密模锻产业深化提升项目已按项目实施计划和资金使用规划完成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公司董事

会决定予以结项，航空精密模锻产业深化提升项目待支付款项 50,332,435.65元（该数据为暂估金额，最终以根据合同约定、结算后的实际支

付金额为准）及结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28,833,240.94元合计 79,165,676.59元（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后实际金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以支持公司生产经营及产业发展。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937,058,533.94元，其中，银行活期存款余额为 613,058,533.94元，剩余 324,000,000.00
元为购买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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